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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論 文 件  

 

 

立 法 會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 員 會  

 

「 解 決 顧 客 投 訴 計 劃 」 試 驗 運 作 進 度 報 告  

 

 

目 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各 委 員 簡 介 電 訊 管 理 局 （ 下 稱 「 電 訊

局 」） 正 進 行 的 「 解 決 顧 客 投 訴 計 劃 」 試 驗 計 劃 的 進 度 。  

 

 

背 景  

 

2.  電 訊 服 務 在 香 港 極 為 普 及 ，流 動 和 住 宅 寬 頻 服 務 的 普

及 率 分 別 達 到 165.2%和 78.6% 1。目 前，本 港 共 有 11 580 149

個 流 動 用 戶 和 4 099 912 固 定 電 話 線 2。 隨 着 引 入 更 多 創 新 的

服 務 和 愈 來 愈 多 客 戶 採 用 流 動 數 據 服 務 ，在 商 業 和 私 人 用 途

上 使 用 電 訊 服 務 的 情 況 持 續 增 加 。 流 動 數 據 服 務 的 用 量 ， 與

兩 年 前 相 比 已 增 加 了 十 四 倍 。  

 

3.   電 訊 服 務 的 普 及 和 具 競 爭 的 市 場 環 境 ， 是 構 成 消 費 者

                                                 
1 截至 2009 年 3 月。 
2 截至 2009 年 3 月。固定電話線數字包括根據「香港號碼計劃」 獲指配電話號碼的電話線和網

際規約電話接駁。 

立法會 CB(1)2017/08-09(03)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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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訴 數 字 偏 高 的 部 分 原 因 。 過 去 三 年 ， 與 電 訊 服 務 有 關 的 投

訴 位 列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投 訴 統 計 數 字 的 首 位 3，當 中 大 部 分 投 訴

涉 及 合 約 事 宜 的 爭 議 。 電 訊 局 作 為 電 訊 業 的 規 管 機 構 ， 已 採

取 一 系 列 措 施 處 理 這 個 問 題 。 例 如 ， 在 2008 年 3 月 向 各 委

員 匯 報 有 關 增 加 消 費 者 資 訊 和 加 深 消 費 者 對 寬 頻 服 務 的 認

識 的 措 施 (見 立 法 會 CB(1)975/07-08(04)號 文 件 )，以 及 在 2008

年 5 月 向 各 委 員 匯 報 就 引 入 綜 合 傳 送 者 牌 照「 服 務 合 約 及 糾

紛 裁 決 」（ 特 別 條 件 第 36 條 ） 的 牌 照 條 件 的 措 施 4(見 立 法 會

CB(1)1456/07-08(06)號 文 件 ) 。  

 

4.  在 消 費 者 教 育 方 面 ，電 訊 局 於 2005 年 年 底 和 2006 年

年 初 透 過 電 視 、 電 台 和 其 他 傳 媒 渠 道 ， 推 行 大 規 模 的 「 電 訊

服 務 多 又 新 ， 合 約 條 款 要 睇 真 」 宣 傳 計 劃 ， 提 醒 公 眾 在 簽 署

服 務 合 約 前 了 解 合 約 條 款 和 條 件 的 重 要 性。 有 關 的 電 視 宣 傳

短 片 仍 然 在 播 放 。 去 年 ， 電 訊 局 亦 推 出 「 藍 通 通 上 網 貼 士 」

宣傳計 劃 ， 透 過 主 題 網 站 、 公 眾 講 座 、 印 刷 本 廣 告 ， 以 及 分

發 小 冊 子 和 數 碼 光 碟， 向 公 眾 提 供 便 捷 的 提 示 以 解 決 常 見 的

互 聯 網 接 達 問 題 。 第 二 階 段 的 寬 頻 消 費 者 教 育 活 動 將 於 本 年

稍 後 時 間 展 開 。 除 了 這 些 大 型 計 劃 外 ， 電 訊 局 一 直 不 時 推 行

其 他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 並 就 不 同 的 電 訊 服 務（ 例 如 國 際 直 撥 電

話 、 流 動 、 固 網 、 寬 頻 服 務 等 ） 向 消 費 者 提 供 提 示 。  

 

5.  在 過 去 數 年 ， 業 界 亦 致 力 減 少 客 戶 投 訴 。 由 於 業 界 的

                                                 
3 2006 年有 11 801 宗投訴，2007 年有 10 382 宗投訴，2008 年有 9 759 宗投訴。 
4 見 2008 年 5 月 13 日提交予立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的文件“根據《電訊條例》   
設立「綜合傳送者牌照」的建議公眾諮詢結果＂。有關牌照條件提供正式架構，以改善處理服務

合約和糾紛事宜。然而，電訊管理局局長的意願一直都是鼓勵業界採取自願和自我規管的措施，

以應付客戶的需求，並會就此向業界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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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 力 和 政 府 採 取 的 措 施 ， 在 客 戶 數 目 持 續 增 加 的 環 境 下 ， 有

關 電 訊 服 務 的 客 戶 投 訴 數 字 實 際 上 一 直 有 所 減 少 5。  

 

6.  除 了 已 採 取 的 措 施 ， 電 訊 局 參 考 海 外 經 濟 體 系 （ 例 如

英 國 和 澳 洲 ）的 模 式 ， 建 議 業 界 設 立 一 個 以 自 願 性 方 式 解 決

爭 議 計 劃，該 計 劃 由 業 界 運 作 ,以 提 供 另 一 渠 道 處 理 服 務 供 應

商 和 其 顧 客 之 間 的 合 約 爭 議 事 宜。2007 年 9 月，當 局 向 立 法

會 提 交 一 份 進 度 報 告 6， 表 示 電 訊 局 正 為 此 與 通 訊 業 界 7商 討

設 立 「 消 費 者 糾 紛 仲 裁 計 劃 」。  

 

7.  電 訊 局 其 後 為 業 界 舉 辦 一 個 工 作 坊， 各 主 要 營 辦 商 的

高 層 人 員 均 有 參 與 ， 商 討 以 試 驗 方 式 實 施 自 願 性 的 「 消 費 者

糾 紛 仲 裁 計 劃 」（ 現 稱 「 解 決 顧 客 投 訴 計 劃 」 以 更 確 切 地 反

映 計 劃 的 性 質 8）的 可 行 性。兩 個 主 要 營 辦 商（ 電 訊 盈 科 集 團

與 和 記 集 團 ）均 表 示 有 興 趣 參 與 試 驗 計 劃 。 電 訊 局 亦 獲 得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的 支 持 。 該 中 心 為 非 牟 利 機 構 ， 其 工 作 是 推

動 香 港 成 為 以 另 一 方 式 解 決 爭 議 的 中 心 ， 並 在 本 試 驗 計 劃

中 ， 以 無 償 方 式 提 供 審 裁 服 務 。  

 

8.  試 驗 計 劃 在 2008 年 9 月 展 開 ， 電 訊 局 在 推 行 此 試 驗

                                                 
5 消費者委員會過去三年接獲有關電訊服務的投訴減少的情況，詳見註釋 3。另一方面，固網、

流動和寬頻服務的顧客總數由 2006 年的1 500 萬增加至2007 年的 1 650 萬，2008 年更增加至1 740
萬。 
6 立法會在2007年7月4日的會議通過有關“加強監管收費電視、電訊及互聯網服務的不當營商行

為＂的議案，該進度報告向各委員簡介當局處理有關問題時採取的跟進行動。 
7 電訊局建議計劃應涵蓋通訊業界，而不應只涵蓋電訊業界，因為越來越多營辦商以組合形式提

供電訊和內容（例如收費電視）服務。此外，由於計劃獨立於電訊局長和其法定權力的規管，所

以無須把計劃局限於處理與電訊有關的投訴。 
8 「解決顧客投訴計劃」是一個簡易計劃，向營辦商和顧客提供調解協助和仲裁服務。「解決顧

客投訴計劃」的名稱反映該計劃以解決糾紛為本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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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劃 前 已 向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充 分 介 紹 有 關 的 內 容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亦 對 此 計 劃 表 示 支 持 。  

 

 

「 解 決 顧 客 投 訴 計 劃 」 試 驗 計 劃 的 運 作  

 

9.  試 驗 計 劃 的 目 的 ， 是 探 討 在 香 港 的 本 地 情 況 下 推 行

「 解 決 顧 客 投 訴 計 劃 」 程 序 的 可 行 性 ， 以 及 評 估 這 個 概 念 的

成 效 。 為 此 ， 該 試 驗 計 劃 在 可 管 理 的 規 模 之 下 推 行 ， 處 理 由

參 與 公 司 轉 介 並 得 到 有 關 客 戶 同 意 轉 介 的 個 案 。轉 介 予 試 驗

計 劃 的 個 案 都 是 陷 於 僵 局 的 案 件 ， 換 言 之 ， 公 司 和 客 戶 之 間

已 無 法 透 過 磋 商 自 行 解 決 問 題 。 此 外 ， 參 與 公 司 會 盡 力 轉 介

不 同 性 質 的 個 案 ， 讓 這 試 驗 計 劃 有 機 會 處 理 因 提 供 不 同 通 訊

服 務 而 衍 生 的 各 種 爭 議 。 電 訊 局 提 供 人 手 和 其 他 資 源 推 行 這

試 驗 計 劃 。  

 

10.  有 關 客 戶 投 訴 轉 介 至 該 計 劃 後 ， 作 為 該 計 劃 管 理 人 員

的 電 訊 局 職 員 會 盡 快 向 有 關 公 司 和 客 戶 收 集 有 關 爭 議 事 項

的 資 料 。 電 訊 局 職 員 亦 會 設 法 為 雙 方 調 解 ， 希 望 能 在 該 階 段

解 決 爭 議 。 具 有 相 關 經 驗 的 電 訊 局 職 員 會 在 調 解 期 間 擔 任 調

解 員 ， 協 助 雙 方 達 成 可 接 納 的 協 議 ， 以 解 決 爭 議 。 若 有 關 調

解 未 能 達 成 和 解 ， 該 個 案 會 被 轉 介 至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 以

作 審 裁 。  

 

11.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收 到 轉 介 的 個 案 後 ， 便 會 委 派 一 名

審 裁 員 處 理 該 個 案 。 審 裁 員 一 般 為 律 師 、 工 程 師 、 測 量 師 或



- 5 - 

其 他 專 業 人 士 ， 並 已 接 受 解 決 爭 議 訓 練 和 具 有 相 關 經 驗 。 在

審 裁 員 正 式 處 理 個 案 前 ， 須 簽 署 一 份 獨 立 聲 明 ， 其 履 歷 亦 會

給 予 有 關 參 與 公 司 和 客 戶 作 考 慮 。在 參 與 公 司 和 客 戶 確 認 接

納 委 任 有 關 審 裁 員 後 ， 審 裁 員 會 根 據 公 司 和 客 戶 提 交 的 文

件 ， 考 慮 有 關 要 求 和 證 據 。 如 有 需 要 ， 審 裁 員 可 要 求 任 何 一

方 提 供 進 一 步 資 料 或 作 出 澄 清 。   

 

12.  當 考 慮 有 關 個 案 後 ，審 裁 員 會 作 出 以 下 其 中 一 項 的 獨

立 決 定 ：  

 

- 裁 定 有 關 客 戶 個 案 沒 有 理 據 ； 或  

- 要 求 有 關 公 司 豁 免 費 用、作 出 賠 償、退 款、採 取 可

行 的 行 動 向 客 戶 恢 復 或 提 供 服 務、終 止 服 務 合 約 而

不 徵 收 任 何 提 早 終 止 的 費 用 ， 或 向 客 戶 道 歉 。  

 

裁 定 賠 償 、 退 款 或 豁 免 費 用 的 限 額 為 10,000 港 元 9。   

 

13.  若 客 戶 或 公 司 認 為 審 裁 員 的 決 定 不 公 允 、沒 有 考 慮 有

關 的 證 據 或 不 準 確 詮 釋 法 律 ， 該 客 戶 或 公 司 可 要 求 覆 檢 ， 審

裁 員 收 到 要 求 後 可 以 覆 檢 本 身 的 決 定 。 在 收 到 覆 檢 要 求 後 ，

審 裁 員 會 決 定 是 否 有 需 要 作 出 覆 檢 。 若 覆 檢 要 求 被 接 納，審

裁 員 在 覆 檢 後， 可 確 認 原 來 的 決 定 或 以 新 的 決 定 取 代 全 部 或

部 分 原 來 的 決 定 。 此 計 劃 並 沒 有 設 立 其 他 覆 檢 或 上 訴 機 制 。

在 客 戶 表 示 接 納 審 裁 員 的 決 定 後 ， 有 關 公 司 須 遵 守 該 決 定 。

                                                 
9 限額定為 10,000 港元由於大部分通訊服務的月費為 100 元以下至 500 元以下不等，合約期為

12 至 24 個月，提早終止服務合約通常須支付餘下合約期的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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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 客 戶 不 接 受 有 關 的 決 定 ， 個 案 便 會 終 結 。 有 關 試 驗 計 劃 運

作 流 程 圖 載 於 附 件 。   

 

14.  在 試 驗 計 劃 的 不 同 階 段 ， 電 訊 局 職 員 會 向 參 與 公 司 、

客 戶 和 審 裁 員 作 意 見 調 查 ， 以 搜 集 他 們 對 計 劃 的 期 望 、 個 案

的 處 理 方 法 、 計 劃 的 效 用 和 可 作 出 改 善 之 處 等 各 方 面 的 意

見 。 電 訊 局 亦 會 記 錄 推 行 試 驗 計 劃 所 用 的 資 源 。 有 關 資 料 能

讓 電 訊 局 和 業 界 檢 討 計 劃 的 成 效 ，並 預 計 長 遠 推 行 正 式 計 劃

的 成 本 。  

 

15.  截 至 2009 年 6 月 15 日 ， 試 驗 計 劃 收 到 13 宗 個 案 ，

其 中 八 宗 個 案 仍 在 處 理 中 ， 一 宗 則 已 透 過 調 解 解 決 ， 四 宗 在

審 裁 後 已 完 結 。 直 至 現 在 ， 試 驗 計 劃 內 有 公 司 或 客 戶 勝 訴 的

個 案 ， 亦 有 決 定 指 雙 方 均 須 負 上 部 分 責 任 。 這 些 個 案 所 涉 及

的 通 訊 服 務 ， 包 括 固 網 、 移 動 （ 包 括 漫 遊 和 數 據 服 務 ）、 寬

頻 、 國 際 直 撥 電 話 服 務 、 收 費 電 視 和 其 他 增 值 服 務 。 爭 議 事

宜 一 般 與 服 務 的 費 用 計 算 有 關 。   

 

16.  參 與 公 司 對 本 試 驗 計 劃 予 以 支 持 。透 過 參 與 這 個 對 香

港 通 訊 業 來 說 是 嶄 新 的 另 一 解 決 爭 議 系 統， 他 們 從 中 能 獲 得

第 一 手 的 經 驗 。 就 遞 交 至 計 劃 處 理 所 涉 及 的 客 戶 議 題 ， 參 與

公 司 亦 有 機 會 從 中 檢 討 並 改 進 其 處 理 方 式。 客 戶 亦 認 同 該 試

驗 計 劃 能 提 供 一 個 機 會 ， 讓 專 業 和 獨 立 的 審 裁 員 為 他 們 的 個

案 作 審 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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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來 路 向  

 

17.  試 驗 計 劃 會 多 推 行 八 個 月 。 其 後 ， 電 訊 局 將 會 進 行 全

面 檢 討， 並 會 與 業 界 討 論 長 遠 設 立 解 決 顧 客 投 訴 計 劃 的 可 行

性 。 本 局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向 各 委 員 匯 報 檢 討 結 果 。  

 

 

電 訊 管 理 局  

二 零 零 九 年 六 月  

 



附 件  

「 解 決 顧 客 投 訴 計 劃 」 試 驗 計 劃 的 運 作 程 序  
 

 
轉介客戶投訴至試驗計劃 

 
收集資料和作出調解 

(由電訊局職員負責) 

作出審裁 
（由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委任、 

客戶和公司同意的審裁員負責） 

 
審裁決定 

 
客戶或公司要求覆檢 

 
同一審裁員作覆檢決定 

 
經調解後， 個案得以解決 

 

審裁員接納 
覆檢要求 

 

審裁員拒絕 
覆檢要求 

 
客戶考慮接納審裁決定 

 
客戶考慮接納審裁決定 

 
客戶考慮接納覆檢決定 

 


